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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癸卯年正月十七
星期二 7

通讯员 余检 本报记者 陈贞妃

本报讯 2 月 6 日，杭州市中小学生迎

来了春季新学期，女孩小玲（化名）在辍学

158 天后，也终于回到了久违的教室。原

本，2022 年 9 月小玲就该升入五年级。可

因为父母的纠纷，她却错过了一个学期。

好在，在检察官的帮助下，小玲的学习生活

终于回归正轨。

2022 年 9 月，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未

检部门在审查办理法院移送的一起案件中

发现，适龄儿童小玲本该在当月升入五年

级，却自暑假后一直待在家中未曾返校。

检察官通过“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数字场景

排查，确认小玲的学籍已经被家长申请转

往省外。

为什么学籍转过去了，小玲却没有去

学校读书呢？检察院调查后发现，父母离

异后，小玲便跟着母亲转学前往省外生

活。然而在省外上学没几天，小玲又被父

亲接了回来。由于父母未就小玲的生活抚

养问题达成一致，小玲就一直没能回到学

校上学。

为了让小玲尽快复学，检察官立即将小

玲辍学的线索移送区教育局，并向所属街道

了解情况。同时，检察官多次联系小玲父亲，

告知其保障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是监护

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小玲的父母最终达成和解。小玲母亲重

新回到杭州生活，并在2023年春季开学前

为小玲在余杭办妥了入学手续。

“这半年来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小

玲的妈妈激动地说。

“谢谢检察官姐姐和老师，回到学校的

感觉真好。”小玲拉着妈妈的衣角，怯生生

地补充道。报到当天，检察官和小玲的班

主任一起到小玲家中回访，了解小玲的生

活环境、心理状况和困难需求，并将法律书

籍、学习文具等送到小玲手中，鼓励小玲继

续努力学习。

保障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并完成义

务教育，是“家事”，也是“国事”，是家庭、政

府、社会的共同责任。承办检察官表示，辍

学容易导致未成年人处于“学校没有管、家

长管不住、社会无人管”的境地，易形成边

缘群体、问题群体。及时地发现、纠正并加

以引导，问题孩子才会越来越少。

去年以来，余杭区检察院针对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拓展“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场景应用，建立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协同共管机制，推动权益受损未

成年人的精准认定、保护覆盖，目前已构建

“控辍保学动态监测”“行政处罚二次过滤”

“强制报告数字哨兵”等多个子场景，相关

建议被吸收纳入 2023 年浙江省政府重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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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白

开学第一天，在检察院和各个部门

的努力下，小玲顺利回归了校园。在为

她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要提醒一些家长，

孩子的教育问题，早已不仅仅是个家庭

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明确

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

并完成义务教育的监护职责。义务教育

法中还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

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法

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

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

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

令限期改正。相似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也规定，对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辍学未

成年学生，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责令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将其送入学校接受义务

教育。

本案中，小玲的父亲作为监护人未

履行监护责任，让孩子辍学一个学期。

故而，检察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及时介入，

既是依法履职，也是对违法行为的一种

规制、纠偏，更是对孩子受教育权利的必

要保障。

应当看到，随着法治社会建设不断

加快，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已越来越多

地被接入法治轨道。2022 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

实施，将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也纳入了

法律监管。因此，对一些家长而言，“我

的孩子，我想怎么管教就怎么管教”显然

已成了“老黄历”“旧思维”，早该扔进故

纸堆里了。让不让孩子上学、能不能做

好家庭教育，都不再只是“家事”，而是守

不守法的大问题。

家长要守法，监管部门和各级政府

更要依法处理未成年人教育问题。2020

年 9 月 23 日，国务院新闻办在有关发布

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就指出，对于有

的家长不怎么愿意送孩子去上学，当地

政府、教育部门、学校三番五次去做工

作、劝返，还是不同意就严格执行，按照

义务教育法规定，政府可把家长告上法

庭。这表明，保证义务教育容不得有任

何商量的余地，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

义务教育，不仅是监护人应尽的义务，也

是各级政府责无旁贷的法定职责。

此前，云南昭通盐津县法院曾公开

开庭审理了该县首例拒不送子女上学

案，当地庙坝镇政府因认定涉案未成年

女孩小周的监护人放任其辍学的行为

违反了义务教育法，而将小周的监护人

告上法庭。后经法院调解，双方和解，

小周回到学校。类似的案例近年来也

时有发生，这也提醒各级政府和司法机

关，一定要经常深入一线调查、掌握真

实情况、畅通举报渠道、坚决依法办事，

让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监护人付出应

有的代价。

说一千道一万，孩子的教育问题，既

然是个法律问题，就一定要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因为它关系到的不

仅仅是几个孩子、几名家长、某些家庭的

小事，而是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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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徐步文

本报讯 一次、两次、三次⋯⋯寒冷的

冬夜，刺骨的水中，赤膊的派出所所长来来

回回，在村民的帮助下接连救起三人。这

两天，这样一条新闻引起了不少东阳人的

关注。

2月5日是元宵节，东阳市城东街道李

宅社区进入“迎龙灯”活动的第二夜。当晚

9 点半左右，村民李锡华观灯结束到家后，

听到外面有噪杂声，出门一看，只见一辆车

驶入了门前的水塘，车内人已爬出来站在

车顶等待救援⋯⋯

接到报警后，正在维持“迎龙灯”秩

序的东阳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所长章

敏安立刻赶到现场。此时，天下着雨，

一 些 村 民 撑 着 伞 围 了 过 来 ，也 在 想 办

法。

“不要紧张，不要乱动，保持平衡，

我一定会将你们安全救上来。”他大声

劝慰落水人员，并立即脱去警服，赤膊

跳入水中，边游边将村民自发送来的汽

艇拉到车边，先将一名女士转移到汽艇

上 ，岸 上 人 员 用 牵 引 绳 将 汽 艇 拉 到 岸

边。

待人上岸后，章敏安又游过来，将汽艇

拉到车边，救上来第二人⋯⋯就这样，章敏

安来回三次，历时约 20 分钟，将三人成功

救上岸。直到这时，众人悬在心头的巨石

才落了地。

把人都救上岸后，精疲力尽的章敏安

在村民家里更换了衣裤，就又回到“迎龙

灯”现场维持秩序，直到次日凌晨1点才回

到所里。

第二天清晨，他又早早地坚守在岗位

上。说起前一夜的英勇事迹，他淡淡地说：

“不足挂齿，人民群众的安危，本就是人民

警察所牵挂的。”

据了解，被救起的三人是金华义乌

人。当天，他们到东阳看“迎龙灯”，驾车不

慎驶入了水塘，所幸救援及时，三人均未受

伤。

寒冷雨夜，派出所长赤膊跳入水中连救3人


